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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之規定，或已將協定內容訂定於法律）者外，亦應送立法院審議。其

無須送立法院審議之國際書面協定，以及其他由主管機關或其授權之

機構或團體簽訂而不屬於條約案之協定，應視其性質，由主管機關依訂

定法規之程序，或一般行政程序處理。外交部所訂之「條約及協定處理

準則」，應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乃屬當然。

至條約案內容涉及領土變更者，並應依憲法第四條之規定，由國

民大會議決之。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訂定之協議，因非本解釋所稱

之國際書面協定，應否送請立法院審議，不在本件解釋之範圍，併此說

明。

釋字第三三○號解釋（82.12.24.）

【解釋文】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被繼承人死亡遺有

財產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六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辦理遺產稅申報。其受死亡之宣告者，在判決宣告死亡

前，納稅義務人無從申報，故同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就被繼承人為受

死亡之宣告者，規定其遺產稅申報期間應自判決宣告之日起算，符合立

法目的及宣告死亡者遺產稅申報事件之本質，與憲法第十九條意旨，並

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其死亡遺有財產者，主管稽

徵機關應依法對之課徵遺產稅，為民法第六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一

條第一項所明定。死亡宣告固與自然死亡有別，然其亦為人之權利能力

消滅之原因，則無不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人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六個

月內，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辦理遺產稅申報，而失蹤人受死亡之

宣告，係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其時間必在法院判

決宣示之前。在判決宣示前，失蹤人之財產是否遺產猶未確定，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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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納稅義務人無從辦理遺產稅申報，稽徵機關之核課權，亦不能開始

行使。故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規定：「本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遺產稅申報期間，如被繼承人為受死亡之宣告者，應自判決宣

告之日起計算」，以便徵納雙方遵循，符合立法之目的及宣告死亡者遺

產稅申報事件之本質（事物之本質 Natura Rerum, Natur der Sache, 

Nature of things），與憲法第十九條意旨，並無牴觸。惟被繼承人受

死亡之宣告者，其繼承人申報遺產稅期間之起算日，以及遺產估價之基

準，既均與人民依法納稅之義務有關，宜以法律定之，以杜爭議。至關

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一項但書牴觸憲法疑義部分，本院釋字第

三一一號解釋已有釋示，併予說明。

釋字第三三一號解釋（82.12.30.）

【解釋文】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

之中央民意代表，係按該次選舉政黨得票總數比例方式產生，而非由選

舉區之選民逕以投票方式選出，自無從由選舉區之選民以投票方式予以

罷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全國不分區、僑

居國外國民選舉之當選人，不適用罷免之規定」，與憲法並無牴觸。惟

此種民意代表如喪失其所由選出之政黨黨員資格時，自應喪失其中央民

意代表之資格，方符憲法增設此一制度之本旨，其所遺缺額之遞補，應

以法律定之。

【解釋理由書】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立法院立法委

員之選舉罷免，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辦理之。僑居國外國民及

全國不分區名額，採政黨比例方式選出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

名額選出者，既係按政黨比例方式產生，而非由選舉區之選民逕以投票

方式選出，自無從依憲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由原選舉區選民以投票

方式，予以罷免。人民之罷免權亦因此而受限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釋字第三三一號解釋




